[bookmark: OLE_LINK1]柳州市鱼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调查通知书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柳鱼峰城管调字〔2024〕第0000205号
 柳州市恒城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：
你（单位）于2024年11月16日00时56分在柳石路柳州市第八中学（南校区）西南侧无名工地车辆桂BD5315重型自卸货车发生的涉嫌未经核准擅自处置建筑垃圾的行为，本机关已予以受理。
[bookmark: _GoBack]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五条的规定，作为本案相关人员，你（单位）有义务如实回答本机关的询问，并协助本机关依法开展的调查或检查，不得阻挠。
现请你（单位）务必于 2025年 1月27日 9 时00分前到鱼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扬尘治理组 接受调查询问，并请携带以下证件材料：
一、被询问人是自然人的：
1.本人来接受询问的，携带身份证原件；
2.委托他人接受询问的，受托人需携带委托人身份证、受托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等原件。
二、被询问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（包括个体工商户）的：
1.法定代表人（投资人或经营者）来接受询问的，请携带单位工商营业执照（或组织机构代码证）、法定代表人（投资人或经营者）身份证明和本人身份证等原件。
2.委托他人接受询问的，受托人需携带委托人工商营业执照（或组织机构代码证）、法定代表人（投资人或经营者）身份证明、受托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等原件。
3.确实无法提供工商营业执照（或组织机构代码证）原件的，可提供复印件，并在复印件上加盖单位公章。
三、其他：1.无     
2. \    。
如你单位因违反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，该处罚信息将被归集公示到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https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/）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。

特此通知。
联系人： 扬尘治理组邓兵林、李军 联系电话：2021756 
联系地址： 柳石路147号     

柳州市鱼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

签收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
与当事人关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备  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二联：交当事人（共二联）
